
附件 2

土地建德市 违法违规问题

在国家自然资源督察上海局对你省杭州市建德市实地核查

中，发现建德市存在图斑填报不实、应判定为实地未变化的图斑

按照设施农业用地填报等问题。一是将 1个水工建筑和 1个公

园绿化图斑填报为未变化，涉及面积 36.14 亩、耕地6.01亩；

二是将 21 个已硬化的公墓用地图斑按未变化填报，涉及面积

72.18 亩、耕地0.88亩；三是将 14 个坡地村镇项目范围内的

违法用地图斑按未变化填报，涉及面积 124.2 亩、耕地8.48亩；

四是将 2个违法用地按农村道路填报，涉及面积34.87 亩、耕

地2.58亩；五是将 6个超批准临时用地范围的违法用地按临时

用地填报，涉及面积 61.04 亩、耕地24.3亩；另有 4个图斑，

将地表未变化的耕地和其他农用地按设施农业用地填报，或未对

已备案设施农业用地和其他农用地进行拆分，全部按设施农业用

地填报，涉及面积 31.98 亩、耕地5.63亩。


